德宏州交通运输局             2016年部门决算公开补充说明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对预决算公开检查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的通知》（德财预〔2017〕397号）要求，现将德宏州交通运输局2016年部门决算公开补充说明如下：
一、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
2016年德宏州交通运输局政府采购执行222,048.82元，较2015年131,950.00元增加90,098.82元，增长68.28%。政府采购情况表中采购计划金额为222,048.82元，实际采购金额为222,048.82元，其中：货物采购计划为132,048.82元，实际采购为132,048.82元；没有工程采购计划;服务采购计划为90,000.00元，实际采购为90,000.00元。
二、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三、在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或专栏）上集中公开

我单位在门户网站上已设立“三公及预决算”专栏；德宏州交通运输局2016年部门决算公开文档于2017年11月15日提交州财政局预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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